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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业：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政府采

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积极推进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对我区企业生产的新产品进

行认定并纳入区企业产品库。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注册地在龙岗区辖区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生产的产品及其发挥核心

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国科发火〔2016〕32号）（详

见附件3）规定的范围。

　　（二）申报产品需知识产权清晰、技术先进、市场潜力大；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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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要

求。

　　二、申报方式

　　新产品的申报工作采用“电子文件报送+纸质材料”的方式进行。

　　三、申报程序

　　（一）各申报单位可从通知附件下载并填写《龙岗区新产品认定申请表》（详见附

件1）和《申报单位新产品汇总表》（详见附件2），按申请表中“企业申报材料附件”

的要求提供佐证材料。

　　（二）各申报单位将申请表、汇总表、相关材料和附件的扫描电子版发至邮箱

kcjkqb@lg.gov.cn。

　　（三）我局将根据电子文件进行预审，并通知预审通过的申报单位报送纸质材料。

　　（四）企业报送电子材料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24日，逾期不予受理。

　　四、申请材料要求

　　申请材料包括纸质材料与电子文件两部分。

　　（一）纸质材料

　　1．《龙岗区新产品认定申请表》。

　　2．《申报单位新产品汇总表》。

　　3.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4.反映企业申报的产品及其核心技术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范

围的文字说明（200-300字）。

　　5.反映知识产权的材料:知识产权权属人应为申请企业。有效期内知识产权授权证书

或授权通知书及缴费收据。通过转让、受赠、并购取得的知识产权需提供相关主管机关



出具的变更证明等材料。若知识产权有多个权属人时，只能由一个权属人在申请时使

用，并需提供其他权属人同意该企业使用本知识产权申报高新技术产品的声明，所有权

属人需加盖公章。按有关部门划分的Ⅱ类评价知识产权在申请高新技术产品时，作为申

报产品佐证材料仅限使用一次。申报企业使用软件著作权作为佐证材料，须同时提供证

书及软件运行截图。

　　6.反映产品的证明材料：销售发票、近三年经政府部门授权的检测报告、生产许

可、产品出口合同、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资质证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至少其中一

项，并附上申报产品的图片。证明材料名称需与申报产品名称基本相符，名称差异较大

的要作说明。

　　7.产品及其生产过程涉及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的，需要提供环境保护部门的检测报

告或已整改并经批准等相关文件。

　　8.反映企业创新能力：研发机构设置及主要设备（提供图片），承担政府科技项目

立项证书。

　　9.产品市场前景预测分析报告：从产品技术水平、产品市场占有率分析、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符合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叙述。

　　10.反映产品技术水平的材料:科技成果鉴定、产品获奖证书。

　　11.企业上年度资产负债表、企业上年度损益表、企业上年度现金流量表。

　　12.其他证明材料

　　其中2～6为必须提供的佐证材料；7～11企业视实际情况提供。

　　每个产品纸质材料需独立胶装成册，并在封面上标注“产品名称”“申报单位名

称”“申报技术领域（《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二）电子文件

　　1.《龙岗区新产品认定申请表》用于申报产品的填写，每件产品填写一份申报表。



　　2.《申报单位新产品汇总表》要求将本单位申报的所有产品按要求汇总（申报数量

为单项也需填写）。

　　3.所有文字材料均需提供电子扫描件。每一个申报单位将电子文件打包在一个文件

夹并以“XX单位 新产品认定申报材料”命名，发送至邮箱kcjkqb@lg.gov.cn。

　　4.电子文件及申报的纸质材料名称必须一致，否则无法进入评审。

　　五、评审及公示

　　经专家评审后，拟通过认定的产品名称将在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官网上公示5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来访等形式表达异议与咨询。公示期过

后，不再受理相关复核申请，并在网站正式发布通过名单。经认定的新产品有效期为3

年。

　　六、注意事项

　　企业需认真核对申报材料的企业名称及产品名称，一旦通过评审，不予变更。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小姐。

　　联系电话：0755-89620036。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清林路海关大厦西座10楼1061室。

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

2020年7月6日

相关附件：
附件1.龙岗区新产品认定申请表.doc

附件2.申报单位新产品汇总表.xls

附件3.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201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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